
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

的有关规定，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，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一、关于《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方案》的

独立董事意见 

《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方案》贯彻落实了党

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，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决

策部署，全面深化企业三项制度改革，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情况，有

利于激发公司内生活力，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。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二、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增补牛天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

名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。该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，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未

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

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增补牛

天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于太祥、张巍、宋东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

 


